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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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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8月2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黄姑山路4号公司三楼大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658,073,71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6.471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本次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的事项进行了投票表决。现场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以记名表决的方式对本次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的事项进行了投票表决。会议由公司董事长

陈向东先生主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2人，出席12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兼财务总监陈越先生、副总经理吴建兴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章程修正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6,489,985 96.7201 21,580,134 3.2792 3,600 0.0007

2、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40,132,368 97.2736 17,937,751 2.7257 3,600 0.0007

3、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40,132,368 97.2736 17,937,751 2.7257 3,600 0.0007

4、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40,132,368 97.2736 17,937,751 2.7257 3,600 0.0007

5、 议案名称：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58,016,719 99.9913 57,000 0.0087 0 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6、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6.01 陈向东 647,525,413 98.3970 是

6.02 郑少波 645,328,886 98.0633 是

6.03 范伟宏 653,009,773 99.2304 是

6.04 江忠永 657,318,431 99.8852 是

6.05 罗华兵 657,182,304 99.8645 是

6.06 李志刚 657,318,434 99.8852 是

6.07 韦俊 657,346,882 99.8895 是

6.08 汤树军 657,348,983 99.8898 是

7、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7.01 何乐年 657,838,546 99.9642 是

7.02 程博 656,388,061 99.7438 是

7.03 宋春跃 657,690,407 99.9417 是

7.04 张洪胜 657,692,508 99.9420 是

8、 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8.01 宋卫权 658,003,422 99.9893 是

8.02 陈国华 658,003,424 99.9893 是

8.03 邹非 658,005,524 99.9896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1

关于 《公司章程修正

案》的议案

4,446,528 17.0821 21,580,134 82.9040 3,600 0.0139

2

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

事规则》的议案

8,088,911 31.0750 17,937,751 68.9111 3,600 0.0139

3

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

规则》的议案

8,088,911 31.0750 17,937,751 68.9111 3,600 0.0139

4

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

规则》的议案

8,088,911 31.0750 17,937,751 68.9111 3,600 0.0139

5

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津贴的议案

25,973,262 99.7810 57,000 0.2190 0 0

6.01 陈向东 15,481,956 59.4767

6.02 郑少波 13,285,429 51.0383

6.03 范伟宏 20,966,316 80.5459

6.04 江忠永 25,274,974 97.0984

6.05 罗华兵 25,138,847 96.5754

6.06 李志刚 25,274,977 97.0984

6.07 韦俊 25,303,425 97.2077

6.08 汤树军 25,305,526 97.2157

7.01 何乐年 25,795,089 99.0965

7.02 程博 24,344,604 93.5242

7.03 宋春跃 25,646,950 98.5274

7.04 张洪胜 25,649,051 98.5355

8.01 宋卫权 25,959,965 99.7299

8.02 陈国华 25,959,967 99.7299

8.03 邹非 25,962,067 99.7380

注：不包含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投票。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2、3、4为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

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律师：鲁晓红、胡敏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治理准则》等法

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

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为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8月27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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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8月26日召开了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

了第八届董事会12名董事。 为保证公司董事会顺利运行，经全体董事同意于第八届董事会选举产生之日召开第八届董事

会第一次会议，豁免该次董事会会议提前5日通知期。 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2年8月26日在浙江省杭州市黄姑山

路4号公司三楼大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12人，实到12人，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候选人列

席了本次会议。 经全体董事推举，会议由董事陈向东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

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决议：

1、同意《关于选举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陈向东先生（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同意《关于选举第八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郑少波先生、范伟宏先生（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同意《关于选举第八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由下列成员组成：

审计委员会

召集人：程博

委员：程博、陈向东、郑少波、何乐年、张洪胜

提名与薪酬委员会

召集人：何乐年

委员：何乐年、陈向东、范伟宏、程博、宋春跃

战略与投资委员会

召集人：陈向东

委员：陈向东、郑少波、范伟宏、韦俊、何乐年、宋春跃、张洪胜

以上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4、同意《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陈向东先生提名，聘任郑少波先生（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任期一

致。

表决结果：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5、同意《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经公司总经理郑少波先生提名，聘任李志刚先生、吴建兴先生（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与公司第八届

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6、同意《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陈向东先生和总经理郑少波先生提名，聘任陈越先生（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

任期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7、同意《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会秘书陈越先生提名，聘任陆可蔚女士（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对《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财务

总监的议案》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特此公告。

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8月27日

附件：相关人员简历

陈向东：男，中国国籍，1962年2月出生，大学本科。 公司创始人之一。 1997年9月至今任公司董事长。 现同时担任：控

股子公司杭州士兰集成电路有限公司、杭州士兰集昕微电子有限公司、杭州士兰光电技术有限公司、杭州集华投资有限公

司董事长，成都士兰半导体制造有限公司、杭州博脉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参股企业杭州友旺电子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杭州士腾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厦门士兰集科微电子有限公司、厦门士兰明镓化合物半导体有限公司董事。在控股股东杭

州士兰控股有限公司担任董事长。

郑少波：男，中国国籍，1965年1月出生，硕士研究生。 公司创始人之一。 1997年9月至今任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 现

同时担任：控股子公司杭州士兰集成电路有限公司、杭州士兰明芯科技有限公司、杭州士兰集昕微电子有限公司、杭州美

卡乐光电有限公司监事，深圳市深兰微电子有限公司、西安士兰微集成电路设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杭州士兰光电技术有

限公司、杭州集华投资有限公司董事；参股公司杭州士腾科技有限公司董事，厦门士兰集科微电子有限公司、厦门士兰明

镓化合物半导体有限公司监事。 在控股股东杭州士兰控股有限公司任董事。

范伟宏：男，中国国籍，1962年12月出生，大学本科。 公司创始人之一。 1997年9月至今任公司副董事长。 现同时担任：

控股子公司杭州士兰集成电路有限公司、杭州士兰集昕微电子有限公司、杭州士兰明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兼总经理，成都

集佳科技有限公司、厦门士兰微电子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杭州士兰光电技术有限公司董事，成都士兰半导体制造有限公司

总经理；参股公司厦门士兰集科微电子有限公司、厦门士兰明镓化合物半导体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在控股股东杭州士

兰控股有限公司任董事。

李志刚：男，中国国籍，1964年10月出生，大学本科。 2006年11月至今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现同时担任控股子公司

深圳市深兰微电子有限公司、士港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吴建兴：男，中国国籍，1969年7月出生，大学本科。 2000年1月至今担任公司设计所副所长。 曾任公司第二届、第三届监事

会职工代表监事。 2019年6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 现同时担任控股子公司上海超丰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查看简历

陈越：男，中国国籍，1970年1月出生，浙江大学工商管理硕士。 2005年3月至今任公司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 现同时

担任控股子公司杭州士兰光电技术有限公司、杭州美卡乐光电有限公司董事，杭州集华投资有限公司、杭州博脉科技有限

公司、西安士兰微集成电路设计有限公司、厦门士兰微电子有限公司监事；参股公司厦门士兰集科微电子有限公司董事。

陆可蔚：女，中国国籍，1984年12月出生，大学本科。 2007年9月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2009年

12月入职公司投资管理部，从事合规运作、信息披露和投资管理等工作。 现任公司证券事务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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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职工代表监事选举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任期届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

定，公司于2022年8月26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 经公司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选举马良先生、欧阳辉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

会职工代表监事（简历详见附件）。马良先生、欧阳辉先生将与公司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三名股东代表

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任期与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任期一致。

特此公告！

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年8月27日

附件： 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马良：男，中国国籍，1979年10月出生，大学本科，持有法律职业资格证书。 2001年7月入职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

公司。 2007年12月至2022年8月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公司第六届、第七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现任公司工会主席、投

资管理部资深经理、内审部经理。现同时担任：控股子公司杭州士兰光电技术有限公司、上海超丰科技有限公司监事；参股

公司上海安路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庆科杰士兰电子有限责任公司监事。

欧阳辉：男，中国国籍，1972年11月出生，大专学历。 2002年 10�月至2021年6月就职于控股子公司杭州士兰集成电路

有限公司，历任生产部经理、动力部项目经理、行政部经理。 2021年7月至今任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制造事业总

部后勤中心经理助理。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职工代表监事均未持有公司股票，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与公司的董事、其他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其任职资格均符合法律、

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证券代码：

600460

证券简称：士兰微 编号：临

2022-059

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8月26日分别召开了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和职

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第八届监事会五名监事。为保证公司监事会顺利运行，经全体监事同意于第八届监事会选举产生

之日召开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豁免该次监事会会议提前5日通知期。 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2年8月26日在

公司三楼小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 会议应到监事5人，实到5人，公司董事会秘书列席了本次会议。 经全体监

事推举，会议由监事宋卫权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

决议：

一、同意《关于选举第八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选举宋卫权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与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任期一致。

宋卫权先生简历：

宋卫权，男，中国国籍，1968年12月出生，大学本科。公司创始人之一。 1997年9月至今任公司监事会主席，公司设计所

所长。 现同时担任：参股公司杭州视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控股股东杭州士兰控股有限公司监事。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年8月27日

证券代码：

600460

证券简称：士兰微 编号：临

2022-055

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形成的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82,350,000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2�年9月1�日（星期四）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士兰微”或“上市公司” ）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为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非公开发行股票）形成的限售股，相关情况如下：

根据公司于2021年7月28日收到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向国家集成电

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2533号），公司向国家集成

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大基金” ） 发行8,235万股股份购买其所持有的杭州集华投资有限公司

19.51%的股权和杭州士兰集昕微电子有限公司20.38%的股权。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于2021年9月1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登记托管手续。 本次新

增股份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限售期为12个月，在其限售期满的次一交易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如遇法定节假

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限售期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开始计算。

上述事项详见公司于2021年9月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

国证券报》上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临2021-054。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本次限售股形成后，公司股本数量变更为1,394,411,614股。 根据上述中国证监会的批复文件，公司向中国华融资产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UBS� AG、大家资产-民生银行-大家资产-盛世精选2号集合资产管理产品

（第二期）、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等6名合格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21,660,231股募集配套资金， 并于2021年9月29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登记托管手

续，公司股本数量由1,394,411,614股变更为1,416,071,845股。 （详见公司于2021年10月8日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

号：临2021-062）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上述情形外，公司总股本未发生其他变化。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东大基金承诺：大基金取得的士兰微新增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转让；该等股

份因士兰微分配股票股利、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情形所衍生取得的股份亦应遵守上述股份限售安排；若大基金在本次交

易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的锁定期承诺与法律法规、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不相符，大基金将根据法律法规、监管机构

的最新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大基金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就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发表专项核查意见如下：

上市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限售

股份解除限售的数量和上市流通的时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限售承诺；本次限售股份流通上市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

整。 独立财务顾问对上市公司本次部分限售股解禁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五、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 82,350,000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2�年9月1日（星期四）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

数量（单位：

股）

持有限售股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

通数量（单

位：股）

剩余限

售股数

量

1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82,350,000 5.82% 82,350,000 0

合计 82,350,000 5.82% 82,350,000 0

六、本次限售股上市前后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变动数 本次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82,350,000 -82,350,000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1,333,721,845 82,350,000 1,416,071,845

股份合计 1,416,071,845 1,416,071,845

七、上网公告附件

1、《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关于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之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8月27日

证券代码：

002969

证券简称：嘉美包装 公告编号：

2022-090

债券代码：

127042

债券简称：嘉美转债

嘉美食品包装（滁州）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2

年半年度报告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嘉美食品包装（滁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8月26日在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了

《2022年半年度报告全文》，由于工作人员失误，导致部分披露内容有误，现将相关内容更正如下：

《2022年半年度报告全文》“第三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之“六、投资状况分析，5、募集资金使用情况，（3）募集资

金变更项目情况”

更正前：

单位：万元

变更后的

项目

对应的原承

诺项目

变更后项

目拟投入

募集资金

总额(1)

本报告期

实际投入

金额

截至期末

实际累计

投入金额

(2)

截至期

末投资

进度(3)

=(2)/(1)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

本报

告期

实现

的效

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变更后

的项目

可行性

是否发

生重大

变化

二片罐生

产线建设

项目 （鹰

潭嘉美）

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之“三

片罐生产线

建设项目（简

阳嘉美）” 和

“二片罐生产

线建设项目

（ 临 颍 嘉

美）”

114,290,7

79.82

48,067,6

28.70

114,946,

653.22

100.57

2022 年

09 月

30日

注1 注1 否

二片罐生

产线建设

项目 （鹰

潭嘉美）

公开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

券之 “年产

10亿罐二片

罐生产线项

目 （临颍嘉

美）”

215,035,3

77.37

50,858,9

35.53

50,858,9

35.53

23.65%

2022 年

09 月

30日

注1 注1 否

滁州华冠

无菌纸包

灌装扩产

项目

孝感无菌纸

包生产线建

设项目

64,854,60

0

34,933,9

25

34,933,9

25

53.86%

2023 年

04 月

30日

注1 注1 否

合计 --

394,180,7

57.19

133,860,

489.23

200,739,

513.75

-- -- - -- --

变更原因、 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

说明(分具体项目)

1．原募投项目“三片罐生产线建设项目（简阳嘉美）”于2018开始

投资建设至今， 累计投入募集资金10,153.99万元用于三片罐生产

线建设项目的厂房建设及部分生产线投入，目前该建设项目已投产

的生产线年产能约为2亿罐。 截至2021年6月30日，已投产部分累计

产生收入11,542.68万元，实现毛利率为20.57%，已投产部分已达到

预计的效益。根据公司市场订单情况,“三片罐生产线建设项目（简

阳嘉美）” 已投产部分现已基本满足公司西南区域短期的市场新增

需求。因此，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益，公司计划将该项目结余的

募集资金用于市场需求更高的新增募投项目 “二片罐生产线建设

项目（鹰潭嘉美）” 。 公司于2021年9月2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

三次会议、 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 于2021年9月22日召开

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变更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部分募集资金用途暨新增募投项目的议案》。 公司于2021年

9月3日在巨潮资讯网上（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

于变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部分募集资金用途暨新增募投项目的公

告》。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投项目 “年产10亿罐二片罐生产

线建设项目（临颍嘉美）” 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二片罐

生产线建设项目（临颍嘉美）” 为同一项目。 自项目立项以来，由于

公司自有资金不足，以及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规模未达

预期，导致该项目存在较大的资金缺口，无法满足项目的正常建设，

一直处于停滞状态。 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资金到位后，公

司根据目前的市场调研情况，认为原募投项目“二片罐生产线建设

项目（临颍嘉美）” 建设地点位于河南省临颍县，其覆盖范围内的

市场竞争更加激烈，且该项目原计划利用旧厂房实施，生产布局不

尽合理且场地面积有限，预计继续在临颖县建设该项目的收益将不

及预期；“二片罐生产线建设项目（鹰潭嘉美）” 项目建设地点位于

江西省鹰潭市，其覆盖范围内的市场当前竞争程度较低，客户订单

潜力要比“二片罐生产线建设项目（临颍嘉美）” 项目更大。 此外，

“二片罐生产线建设项目（鹰潭嘉美）” 项目实施地点从地理位置

上位于公司两个灌装子公司孝感华冠饮料有限公司及金华嘉饮食

品有限公司的中间，可以更好的与公司灌装业务协作，降低成本的

同时能够更好的满足客户需求。因此公司不再继续使用募集资金投

入“年产10亿罐二片罐生产线建设项目（临颍嘉美）” 的投资建设，

将该项目拟投入的募集资金增加至新增募投项目 “二片罐生产线

建设项目（鹰潭嘉美）” 。

公司于2021年12月2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第二

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于2021年12月23日召开2021年第五次临

时股东大会及2021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变

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部分募集资金用途暨向子公司增资以实施变

更后募投项目的议案》，《关于变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部分

募集资金用途暨向子公司增资以实施变更后募投项目的议案》。 公

司 于 2021 年 12 月 3 日 在 巨 潮 资 讯 网 上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暨

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的公告》。

2．公司原计划通过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新建两个无

菌纸包生产基地（分别位于福建莆田和湖北孝感），目前“福建无

菌纸包生产线建设项目”正在建设中。 原计划建设的两个无菌纸包

生产基地只涉及无菌纸包的包材生产， 不涉及后续的灌装业务，公

司配套的无菌纸包灌装生产基地为公司全资孙公司滁州华冠饮料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滁州华冠” ），但目前滁州华冠的无菌纸包灌

装生产线设备老旧且系国产设备，已经无法满足目前市场高端饮料

产品无菌纸包的灌装需求。因此，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益，公司

于2022年2月23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第二届监事会

第十二次会议，2022年3月15日召开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及

2022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部分募投项

目拟投入金额及新增募投项目的议案》，将拟投入募投项目“孝感

无菌纸包生产线建设项目”募集资金中的6,485.46万元用于新增募

投项目“滁州华冠无菌纸包灌装扩产项目” 。 2022年8月10日公司

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

议通过 《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暨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孙公司增

资以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公司不再继续使用募集资金投入“孝

感无菌纸包生产线建设项目” 的投资建设，并将该项目剩余的募集

资金5,014.54万元增加至“滁州华冠无菌纸包灌装扩产项目” 。

公 司 于 2022 年 2 月 24 日 在 巨 潮 资 讯 网 上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调整部分募投项目拟

投入金额及新增募投项目的公告》、于2022年8月11日披露了《关于

变更部分募投项目暨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以实施募投

项目的公告》。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

原因(分具体项目)

注1：截至2022年6月30日，二片罐生产线建设项目（鹰潭嘉美）以及

滁州华冠无菌纸包灌装扩产项目尚在建设期，尚未投产。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

情况说明

无

更正后：

单位：万元

变更后的

项目

对应的原承

诺项目

变更后项

目拟投入

募集资金

总额(1)

本报告期

实际投入

金额

截至期末

实际累计

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

投资进度

(3)=(2)/

(1)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

本报

告期

实现

的效

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变更后

的项目

可行性

是否发

生重大

变化

二 片 罐 生

产 线 建 设

项目（鹰潭

嘉美）

首次公开发

行 股 票 之

“三片罐生

产线建设项

目 （简阳嘉

美）” 和“二

片罐生产线

建 设 项 目

（ 临 颍 嘉

美）”

11,429.0

8

4,806.76

11,494.6

7

100.57%

2022 年

09 月

30日

注1 注1 否

二 片 罐 生

产 线 建 设

项目（鹰潭

嘉美）

公开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

券之 “年产

10亿罐二片

罐生产线项

目 （临颍嘉

美）”

21,503.5

4

5,085.89 5,085.89 23.65%

2022 年

09 月

30日

注1 注1 否

滁 州 华 冠

无 菌 纸 包

灌 装 扩 产

项目

孝感无菌纸

包生产线建

设项目

6,485.46 3,493.39 3,493.39 53.86%

2023 年

04 月

30日

注1 注1 否

合计 --

39,418.0

8

13,386.0

4

20,073.9

5

-- -- - -- --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

说明(分具体项目)

1．原募投项目“三片罐生产线建设项目（简阳嘉美）” 于2018开始

投资建设至今，累计投入募集资金10,153.99万元用于三片罐生产线

建设项目的厂房建设及部分生产线投入，目前该建设项目已投产的

生产线年产能约为2亿罐。 截至2021年6月30日，已投产部分累计产

生收入11,542.68万元，实现毛利率为20.57%，已投产部分已达到预

计的效益。 根据公司市场订单情况,“三片罐生产线建设项目（简阳

嘉美）” 已投产部分现已基本满足公司西南区域短期的市场新增需

求。 因此，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益，公司计划将该项目结余的募

集资金用于市场需求更高的新增募投项目“二片罐生产线建设项目

（鹰潭嘉美）” 。公司于2021年9月2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

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于2021年9月22日召开2021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部分募集资

金用途暨新增募投项目的议案》。 公司于2021年9月3日在巨潮资讯

网上（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变更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部分募集资金用途暨新增募投项目的公告》。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投项目“年产10亿罐二片罐生产线

建设项目（临颍嘉美）” 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二片罐生

产线建设项目（临颍嘉美）” 为同一项目。 自项目立项以来，由于公

司自有资金不足，以及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规模未达预

期，导致该项目存在较大的资金缺口，无法满足项目的正常建设，一

直处于停滞状态。 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资金到位后，公司

根据目前的市场调研情况，认为原募投项目“二片罐生产线建设项

目（临颍嘉美）”建设地点位于河南省临颍县，其覆盖范围内的市场

竞争更加激烈，且该项目原计划利用旧厂房实施，生产布局不尽合

理且场地面积有限，预计继续在临颍嘉美建设该项目的收益将不及

预期；“二片罐生产线建设项目（鹰潭嘉美）” 项目建设地点位于江

西省鹰潭市，其覆盖范围内的市场当前竞争程度较低，客户订单潜

力要比“二片罐生产线建设项目（临颍嘉美）”项目更大。此外，“二

片罐生产线建设项目（鹰潭嘉美）” 项目实施地点从地理位置上位

于公司两个灌装子公司孝感华冠饮料有限公司及金华嘉饮食品有

限公司的中间，可以更好的与公司灌装业务协作，降低成本的同时

能够更好的满足客户需求。 因此公司不再继续使用募集资金投入

“年产10亿罐二片罐生产线建设项目（临颍嘉美）” 的投资建设，将

该项目拟投入的募集资金增加至新增募投项目“二片罐生产线建设

项目（鹰潭嘉美）” 。

公司于2021年12月2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第二

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21年12月23日召开2021年第五次临时

股东大会及2021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部分募集资金用途暨向子公司增资以实施变更后

募投项目的议案》，《关于变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部分募集

资金用途暨向子公司增资以实施变更后募投项目的议案》。 公司于

2021年12月3日在巨潮资讯网上 （http://www.cninfo.com.cn）披

露了《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暨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以

实施募投项目的公告》。

2．公司原计划通过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新建两个无

菌纸包生产基地（分别位于福建莆田和湖北孝感），目前“福建无菌

纸包生产线建设项目”正在建设中。 原计划建设的两个无菌纸包生

产基地只涉及无菌纸包的包材生产，不涉及后续的灌装业务，公司

配套的无菌纸包灌装生产基地为公司全资孙公司滁州华冠饮料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滁州华冠” ），但目前滁州华冠的无菌纸包灌装

生产线设备老旧且系国产设备，已经无法满足目前市场高端饮料产

品无菌纸包的灌装需求。 因此，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益，公司于

2022年2月23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第二届监事会第

十二次会议，2022年3月15日召开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及

2022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部分募投项目

拟投入金额及新增募投项目的议案》，将拟投入募投项目“孝感无

菌纸包生产线建设项目” 募集资金中的6,485.46万元用于新增募投

项目“滁州华冠无菌纸包灌装扩产项目” 。 2022年8月10日公司召开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

过《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暨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孙公司增资以实

施募投项目的议案》，公司不再继续使用募集资金投入“孝感无菌

纸包生产线建设项目” 的投资建设， 并将该项目剩余的募集资金

5,014.54万元增加至“滁州华冠无菌纸包灌装扩产项目” 。

公 司 于 2022 年 2 月 24 日 在 巨 潮 资 讯 网 上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调整部分募投项目拟

投入金额及新增募投项目的公告》、于2022年8月11日披露了《关于

变更部分募投项目暨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以实施募投

项目的公告》。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

和原因(分具体项目)

注1：截至2022年6月30日，二片罐生产线建设项目（鹰潭嘉美）以及

滁州华冠无菌纸包灌装扩产项目尚在建设期，尚未投产。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

的情况说明

无

除上述更正内容之外，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全文》的其他内容不变，本次更正不会对公司2022年半年度的财务

状况及经营业绩造成影响。 由此给广大投资者造成的不便，我们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今后公司将继续加强信

息披露审核工作，进一步提高信息披露质量。

特此公告。

嘉美食品包装（滁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8月26日

证券代码：

002969

证券简称：嘉美包装 公告编号：

2022-092

债券代码：

127042

债券简称：嘉美转债

嘉美食品包装（滁州）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

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或修改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届次：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2.�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8月26日（星期五）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2年8月26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下简称“交易系统” ）进行网络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2022年8月26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2022年8月26日0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4.�现场会议地点：安徽省滁州市琅琊区芜湖东路189号公司会议室。

5.�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6.�股权登记日：2022年8月22日

7.�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陈民先生

8.�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会议经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召集程序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6人，代表股份719,968,498股，占公司总股份的74.824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508,453,773股，占公司总股份的52.8425%；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2人，代

表股份211,514,725股，占公司总股份的21.9823%。

2.�中小投资者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2人，代表股份42,681,313股，占公司总股份的4.435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42,447,813股，占公司总股份的4.4115%。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9人，代表股

份233,50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0243%。

3.�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

4.�公司聘请的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三、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具体内容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暨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孙公司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719,885,5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85%；反对82,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11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42,598,41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058%；反对82,90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94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四、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见证律师认为：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通知、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

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嘉美食品包装（滁州）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嘉美食品包装（滁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8月26日

证券代码：

601828

证券简称：美凯龙 编号：

2022-070

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续期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提示：

●截至本公告日，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红星美凯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红星控股” ）直接持有公司2,618,081,007股，占公司总股本4,354,732,673股的60.12%。 本次质押续期后，

红星控股累计质押股份1,857,694,676股，占其所持股份总数的70.96%，占公司总股本的42.66%。

●红星控股的一致行动人车建兴、陈淑红、车建芳等合计共持有公司18,607,64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43%，所持公

司股份均不存在质押情况。

●红星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车建兴、陈淑红、车建芳等合计共持有公司2,636,688,64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0.55%。

本次质押续期后，红星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质押股份总数为1,857,694,676股，占红星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

司股份总数的70.46%，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42.66%。

一、上市公司股份质押

公司于2022年8月26日收到红星控股通知，红星控股已将其部分股份质押办理了续期。 具体事项如下：

1.�本次股份质押续期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

为控

股股

东

本次质

押股数

是否

为限

售股

是否

补充

质押

质押

起始日

原质押

到期日

续期后质

押到期日

质权人

占其

所持

股份

比例

占公

司总

股本

比例

质押融

资资金

用途

红星

控股

是

29,00

0,000

股

否 否

2022-07

-28

2022-08

-26

2022-09

-26

青岛中

坤栗实

业有限

公司

1.11% 0.67% 融资

本次质押股份不存在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

2．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红星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

比例

本次质押前

累计质押数

量（股）

本次质押后

累计质押数

量（股）

占其

所持

股份

比例

占公

司总

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

况

已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已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未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未质

押股

份中

冻结

股份

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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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星控股的一致行动人车建兴、陈淑红、车建芳等合计共持有公司18,607,64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43%，所持公司

股份均不存在质押情况。

红星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车建兴、陈淑红、车建芳等合计共持有公司2,636,688,64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0.55%。 本

次质押续期后，红星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质押股份总数为1,857,694,676股，占红星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

股份总数的70.46%，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42.66%。

二、公司控股股东股份质押的情况说明

1、红星控股未来6个月内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300,440,000股，占其所持股份总数的11.48%、占公司总股本的6.90%，

其中179,500,000股对应红星控股直接融资余额人民币5.55亿元， 其余为红星控股为其控股子公司提供增信担保； 未来

6个月至12个月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174,751,774股，占其所持股份总数的6.67%、占公司总股本的4.01%，对应红星控股

直接融资余额人民币4.8亿元。

红星控股质押融资的还款来源包括上市公司现金分红、自筹资金等；红星控股具备资金偿还能力，不存在平仓风险或

被强制平仓的情形；如出现平仓风险，红星控股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提前还款、补充质押、提前购回被质押股份等措施应

对上述风险。

2、红星控股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联交易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

3、红星控股质押事项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主营业务、融资授信及融资成本、持续经营能力产生影响。

4、红星控股质押事项不会对公司治理造成影响，公司的董事会成员不会因此产生变动，红星控股与公司在产权、业

务、资产、人员等方面相互独立，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的变更，公司的股权结构不会因此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日常管

理产生影响。

5、红星控股不存在业绩补偿义务。

特此公告。

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8月27日

证券代码：

601828

证券简称：美凯龙 编号：

2022-069

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减免自营商场商户租金及管理费

相关事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 本次减免安排概述

为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共同应对疫情，支持商户及家居建材行业的持续发展，对于符合条件的自营商场相关商户，红

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将减免商户在相关自营商场中的部分租金及管理费（以下简称

“本次减免安排” ），以助力其在疫情中平稳经营。 本次减免安排的主要内容如下：

1、有权享受本次减免安排的商户范围

同时满足以下条件的自营商场相关商户有权享受本次减免安排的优惠：

（1）商户系在相关自营商场中承租展位进行经营；

（2）商户与上述自营商场（指相关自营商场涉及的出租方及管理方，下同）签订的《展位租赁及管理服务合同》于本

公告日处于正在履行状态；

（3）在商户与上述自营商场签订的于本公告日正在履行中的《展位租赁及管理服务合同》所约定的租赁期和服务期

限内，该等商户均正常履约，不存在提前终止或中断履行的情形。

2、本次减免安排的标准

因疫情导致自营商场持续闭店且对商户经营有重大影响的，公司可根据商户的经营情况酌情在其剩余租期内，针对

商户应缴纳的租金及管理费进行一定减免，具体由公司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掌握。

3、本次减免安排的授权事宜

为保证本次减免安排能够有序、高效地进行，董事会拟将授权公司管理层在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范围内全权办理本次

减免安排的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与相关自营商场合作方沟通本次减免安排的具体内容，制定、授权、签署、执行、修改、

完成与本次减免安排相关的所有必要的法律文件，根据相关自营商场的实际情况确定实施本次减免安排的具体方式等。

2022年8月26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减免自营商场商户租金及管理费相

关事宜的议案》，同意本次减免安排，并同意授权公司管理层在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范围内全权办理本次减免安排的相关

事宜。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减免安排属于公司董事会权限范围，无需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 本次减免安排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减免安排涉及租金及管理费总金额预计对公司营业收入的累计影响不超过人民币5亿元，占2021年经审计的

营业收入的比例约为3.23%； 本次减免安排涉及的租金及管理费总金额预计对公司归母净利润的累计直接影响不超过人

民币3.5亿元，占2021年经审计的归母净利润的比例约为17.10%。 公司将通过管理提效、开源节流等措施力争减少本次减

免安排所造成的损失，本次减免安排对公司营业收入、归母净利润的影响系未经审计的预估数据，仅为投资者了解本次减

免安排对公司的影响所用，公司提醒投资者审慎使用该等数据。本次减免安排不会影响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及长期发展。

2、本次减免安排不会对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公司的资产负债状况产生不

利影响，公司已与投资性房地产评估师进行沟通并就前述事宜取得了评估师的认可。

3、本次减免安排是公司积极落实履行上市公司社会责任的表现，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公司社会形象和影响力、有助于

行业生态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三、 独立董事意见

1、本次减免安排系公司在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履行上市公司社会责任的表现，符合公司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的要求，

有利于提升公司社会形象。

2、本次减免安排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

规定，本次减免事项已经董事会审议，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8月27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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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瑞生物医药（苏州）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2

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09月05日（星期一）下午13:00-14: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2年08月29日（星期一）至09月02日（星期五）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

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IR@bright-gene.com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博瑞生物医药（苏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2年8月25日发布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为便于

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2年半年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2年09月05日下午13:00-14:00举

行2022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2年半年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

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09月05日（星期一）下午13:00-14: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总经理袁建栋先生，财务总监邹元来先生，独立董事阎政先生，董事会秘书丁楠女士（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

员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在 2022年 09月 05日 （星期一） 下午 13:00-14:00， 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http://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2年08月29日（星期一）至09月02日（星期五）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

预征集” 栏目（http://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

IR@bright-gene.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公司证券部

电话：0512-62620988

邮箱：IR@bright-gene.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次投资者说明

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博瑞生物医药（苏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8月27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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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诉讼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宜华健康” 或“公司” ）于近日收到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广东

高院” ）案号为（2022）粤民终1323号的《民事判决书》，具体情况如下：

一、涉及诉讼的基本情况

原告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以下简称“渤海银行深圳分行” ）与被告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 、“宜华健康” ）于2019年10月22日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原告向被告提供流动资金贷款额度人民

币1亿元，有效期1年。

2019年10月31日，原告向被告发放贷款合计人民币1亿元。 被告将其持有的众安康后勤集团有限公司100%股权质押

予原告，为上述债务提供担保。

2020年10月28日，原告与被告及其他被告方签订《借款展期协议》，展期期限至 2021年10月29日。 2021年4月，原告

以被告的财务状况发生变化，存在对其履行《借款合同》项下义务有重大不利影响为由，向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以下简称“深圳中院” ）提起诉讼，请求确认原告向被告发放的贷款全部提前到期，并偿还贷款本息等。

2021年9月14日，公司收到深圳中院的《民事判决书》，案号为（2021）粤03民初324号。

公司不服判决深圳中院作出的（2021）粤03民初324号《民事判决书》之判决，向广东高院提起上诉。

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1� 年 4� 月 9� 日、2021� 年 9� 月 15� 日、2021年9月30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涉及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46）、《关于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1-112）、《关于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114）.

二、诉讼的进展情况

经广东高院开庭审理，认为宜华健康公司的上诉请求缺乏理据，给予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

持。 依照相关法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受理费由上诉人宜华健康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诉讼事项未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造成影响，公司已按合同约定计提相应利息及逾期利息。 公司将与渤海

银行深圳分行协商沟通，争取达成和解方案。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八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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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云南能投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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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参股公司所提供的委托贷款

逾期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2013年11月19日召开的公司董事会2013年第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2013年11月26日，公司与参股公司勐腊天勐

对外经济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天勐公司” ）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云南省分行签署了《委托贷款合同》，为

缓解天勐公司的资金压力，支持其经营业务的拓展，促进其更好发展，在天勐公司按期归还公司前期委托贷款、天勐公司

控股股东勐腊县磨歇盐业有限责任公司按股权比例以同等条件向天勐公司提供借款人民币153万元的前提下， 公司向天

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人民币147万元。 委托贷款的期限自2013年11月26日起，至2015年11月24日止；贷款不计利息；手续

费由天勐公司承担。 委托贷款资金主要用于补充天勐公司生产经营活动所需的流动资金。《公司董事会2013年第七次临

时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3-054）、《关于向参股公司勐腊天勐对外经济贸易有限责任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公

告 》（公 告 编 号 2013-055） 详 见 2013 年 11 月 21 日 的 《证 券 时 报 》、《中 国 证 券 报 》 和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 该项委托贷款已逾期，2015年11月26日，公司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

讯网披露了《关于向参股公司所提供的委托贷款逾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58）。

受市场竞争激烈等因素影响，天勐公司在老挝投资的制盐生产装置基本处于停产状态，资金周转困难，公司预计短期

内难以收回该委托贷款，2015年11月该项委托贷款到期后公司将其转入其他应收款并采取措施积极追偿，同时自2015年

起按账龄计提坏账准备，账龄自2013年11月委托贷款发放日起算，截至2018年9月上述委托贷款款项已全部计提了坏账

准备。

公司持续开展上述委托贷款催收工作，天勐公司确认上述委托贷款债权事项属实，但由于天勐公司在老挝投资的制

盐生产装置因市场竞争激烈等原因长期处于停产状态，资金状况日趋恶劣，截至目前天勐公司仍无力偿还该项委托贷款

及其他股东按股权比例以同等条件向其提供的借款。 鉴于天勐公司的实际情况和现实的经营困境，公司积极与天勐公司

其他股东等相关方就天勐公司开展债转股、资产重整、股权转让或清算等方案开展沟通，均未能达成一致。 为维护公司的

合法权益，公司将继续采取一切措施积极追偿。 有关该事项进展，公司将按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8月27日

证券代码：

002053

证券简称：云南能投 公告编号：

2022-130

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会泽云能投新能源

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日前收到全资子公司会泽云能投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会泽公司” ）关于完成法定代表人工商变更登记的通知，会泽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赵矛先生变更为魏校煜先生，并领

取了由会泽县行政审批局换发的《营业执照》。 除上述法定代表人事项变更外，该公司其他营业执照登记事项未发生变

更，具体如下：

名称：会泽云能投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300594576401D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魏校煜

注册资本：柒亿柒仟贰佰叁拾伍万肆仟壹佰元整

成立日期：2012年04月28日

营业期限：2012年04月28日至2062年04月28日

住所：云南省曲靖市会泽县大海乡大海梁子风电场升压站

经营范围：风能发电的开发、建设、运营（筹建），风力发电技术咨询、培训及服务和研究开发，提供工程配套服务（项

目筹建），风电产品的销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8月27日

证券代码：

688318

证券简称：财富趋势 公告编号：

2022-047

深圳市财富趋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延期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深圳市财富趋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8月 12�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深

圳市财富趋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投资 产品债务人延期回购公告的问询函》（上证科创公函【2022】0196号）（以下简

称“《问询函》” ）。 要求公司在十个交易日内回复并披露回函内容。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 年 8月 12日披露的

《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40）。

公司收到《问询函》后高度重视，积极组织各方对所涉及问题进行认真核查落实，鉴于《问询函》涉及的部分问题

仍需要补充、完善，为确保回复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经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将延期不超过5� 个交易日，对

《问询函》相关问题进行回复。

公司将继续积极协调组织各方加快相关工作进度，尽快回复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相关信息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财富趋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8月27日

证券代码：

000722

证券简称：湖南发展 公告编号：

2022-061

湖南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与认购飞鹿股份以简易程序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2022年08月02日，湖南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参与认购飞鹿股份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为进一步优化公司资产结构，提升资金使用效率，根据

公司发展战略规划，公司在董事会授权金额范围内以自有资金参与认购株洲飞鹿高新材料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飞鹿股份” ）非公开发行股票。详情请参见公司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编号为 2022-056、2022-057公告。

二、对外投资的进展情况

根据飞鹿股份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2022年度以简易程

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竞价结果的议案》，公司未获得飞鹿股份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认购资格。 详情请

参见飞鹿股份于2022年08月26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湖南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08月26日

证券代码：

601113

证券简称：华鼎股份 编号：

2022-079

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东协议转让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2年8月3日，邹春元、廖新辉及天津通维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通维投资” ）分别与第三方及

国信证券签订了 《股份转让协议》， 拟通过协议转让方式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违约处置 （详见公告：

2022-070）。通维投资已完成本次协议转让的股份过户登记手续（详见公告：2022-078）。2022年8月26日，义乌华鼎

锦纶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股东廖新辉转发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过户登记确认

书》， 廖新辉本次股份转让已于2022年8月24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过户登记手

续。 具体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变动前 本次股权转让 本次变动后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

例

变动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

例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

例

廖新辉 52,278,129 4.58% -26,220,000 2.30% 26,058,129 2.28%

杨朝伟 0 0.00% 26,220,000 2.30% 26,220,000 2.30%

邹春元关于本次协议转让的过户登记手续仍在办理中。 若有后续进展，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8月27日


